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23”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4月23日11时50分许，铜梁区石鱼镇辖区企业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该公司生产车间普工刘凤英在查看设备运行过程中不慎踩空掉入滚塑设备井中，造成刘凤英被正在运行的滚塑设备挤压受伤，经120医生现场救治无效后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0万元。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和有关单位立即到达现场进行勘验和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区政府授权（铜府〔2020〕167号），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政府办、区公安局、区总工会、区经济信息委等单位派员组成的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4·23”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同时邀请区人民检察院派员介入调查。
调查组经过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周密细致的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调查组调查认定，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4·23”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事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生产车间安全设施缺失，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操作人员违章作业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事故基本情况
（1） 事故单位概况。
重庆华塑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1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60LXP87D，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住所：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兴红村，法定代表人苏心荣。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塑料制品、儿童玩具、木制品加工、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塑料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金属制品、五金配件、包装材料、办公用品及设备销售；农业发展配套设施设计和开发；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 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1）2023年10月14日，重庆华塑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刘凤英（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生效日期2023年10月14日，终止日期2025年10月14日，试用期2个月；乙方工作地点为厂区，工作岗位为普工，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是岗位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内容及公司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劳动合同》有关劳动纪律约定：乙方在工作中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自觉增强劳动安全、自我及他人保护意识，确保安全工作。乙方于2023年10月14日向甲方提交了放弃购买社会保险申明，甲方需每月向乙方发放社会保险补贴1500元。
2.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截至2024年6月13日，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能提供本单位生产安全组织机构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任命文件。
3.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重庆华塑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11日编制了《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为苏玉南，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为韦凤平，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一线员工的安全职责；公司制定有滚塑料设备《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4.事故部位及现场管理情况。事故地点位于重庆华塑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事故发生当天，公司安全管理员在生产车间作业，生产车间有实时电子监控。
5.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情况。事故单位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刘凤英等作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台账缺失。经查：公司只安排老员工对新入职员工进行过实操作业培训，未进行其它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未提交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4月23日7时许，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刘凤英、陈俊辉等5名普工在公司生产车间从事塑料制品生产加工作业，刘凤英负责浅盆滚塑设备操作，该设备模具主要生产浅盆塑料产品。当天11时50分许，刘凤英在查看浅盆滚塑设备运行情况后返回操作岗位途中，右脚不慎踩空掉入浅盆滚塑设备井坑中（井坑深约1.5米），腰腹部以下身体部位向下被卡在浅盆滚塑设备与井壁之间，左腿及身体胸部以上部位露出在井壁前沿外，导致刘凤英被正在运行的滚塑设备部件挤压受伤，经现场120急救无效后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公司生产车间浅盆滚塑机井坑，事故现场滚塑机设备已被往里移动，设备有明显拆除痕迹，井坑前沿有明显血迹及散落的设备零部件。
（五）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刘凤英（女，汉族，现年 55岁，身份证号510**********344，生前户籍所在地：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洗马村**。2020年入职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生产料浅盆等塑料产品作业工种，与该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书，公司为其购买有雇主责任险）1人死亡。公司已支付其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140万元。
2、 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应急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车间工人立即向公司主要负责人苏玉南报告情况，苏玉南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120到达后又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10报警中心接报后即将情况通报给区应急局值班室，区应急局接报后立即启动事故应急响应机制。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同车间的工友陈俊辉、王春蓉、韦凤平等听到呼叫声后立即跑上前去查看，并及时关掉了设备运行开关和天然气开关，安全管理员韦风平组织现场工人拆除了事故设备的摇摆机和主轴承，将浅盆滚塑设备机往里推移后，合力将刘凤英从设备井中抬出后平放在车间地面上，公司主要负责人苏玉南接到报告后立即从厂区办公室赶到现场，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2024年4月12时30分许，120急救到达事故现场，刘凤英经现场救治无效后死亡。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应急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区公安局石鱼镇派出所、石鱼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工作人员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展开相关工作。
（三）事故善后情况。
刘凤英死亡后，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就善后赔偿进行协商。2024年4月23日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由重庆华塑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死者家属140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安全管理员韦凤平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应急救援，关闭了电源开关和天然气开关，拆除并移动浅盆滚塑设备，将伤者刘凤英从井坑中救出来，现场负责人苏玉南即时拨打120急救电话，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对刘凤英进行急救，各行政职能部门到达事故现场后各司其职，事故应急处置得当。
3、 事故原因分析
通过事故调查组调查取证，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和《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6442-86）分析，认定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如下：
（1） 直接原因。
1.人的不安全行为：刘凤英安全意识淡薄，未严格遵守公司制定的滚塑机设备《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在设备运行期间，未按规定站在防护栏以外的地方，冒险在两台运行中的滚塑机设备之间查看设备运行情况，行走时未注意观察地面状况，右脚踩空坠入井坑中，被正在运行的滚塑机设备部件挤压，导致其受伤后救治无效死亡。
2.物的不安全状态：该公司生产车间数台滚塑机设备呈一字线布置，间隔1米左右，滚塑机设备型号大小不一，各设备运行方式不同，生产加工流程相对一致；每台滚塑机设备下方均设置有一个四方形井坑，井坑深约1.5米，滚塑机设备与井壁之间有约20厘米左右的空隙，井坑周边人行过道未安装安全防护栏。
（二）间接原因
重庆华塑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生产车间存在安全隐患，未在生产车间井坑周边设置临边防护设施，未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欠缺，安全管理能力较弱，公司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三）司法鉴定
重庆法医验伤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重法验［2024］病T鉴第16号），主要受伤情况：胸腹部损伤（右腹部至会阴部裂创；骨盆骨折；右侧胸腔积血；胸腹部、腰背部、臀部多处擦挫伤、挫裂创）；全身其他部位多处软组织擦挫伤。尸检结论为：刘凤英符合强大机械性暴力致胸腹部伤引起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四、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2.生产车间存在安全隐患，未在生产车间井坑周边设置临边防护设施，未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未对刘凤英坠落井坑进行有效防护。
3.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风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五、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履职情况
（一）区经济信息委。主要负责电力燃气、民爆、油气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信部安全〔2020〕83号文件明确“对于其他工业行业，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要将安全生产作为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该委提交了2023年度和2024年度区政府批复的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提交了2023年7月21日至2024年5月28日期间的安全检查情况记录。2024年以来，全区经信系统共检查企业44家次，涉及燃气、电力、民爆、液化石油、食盐销售等行业27家次，发现一般隐患58条，已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对其他工业企业安全检查17家次，发现一般安全隐患55条，已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该委采取行政手段对相关企业处罚款共计22000元。委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多次带队深入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今年主要领导带队检查2次，分管安全领导带队检查6次，共出具安全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2份和隐患督促整改的函8份。调查中未发现区经济信息委行业主管部门在本次事故中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二）区应急管理局。具体承担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安全监管等工作。全区现有规上工贸企业307家，其中冶金行业1家，有色行业7家，建材行业28家，机械行业192家，轻工行业78家，纺织行业2家，限上商贸行业142家。按照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的要求，制定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并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监督检查。2024年1月到5月，该单位计划检查企业20家，实际完成检查企业78家，发现55家企业存在一般安全隐患243条，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文书55份，目前均已完成事故验收，期间行政处罚2家企业，罚款金额65000元。2024年2月26日，组织全区涉爆粉尘企业召开了安全工作会。调查中未发现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部门在本次事故中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三）石鱼镇人民政府。近三年均制定有年度安全生产检查计划。该镇目前有50余家商贸类企业，由该镇政府经发办具体承担日常监督管理工作，2023年该镇党政领导带领镇经发办、应急办共对属地工贸企业进行安全专项检查66次，查出一般安全隐患100余条，要求企业当即整改，查出重大安全事故隐患4条，由镇应急办专项监督整改，已整改完成闭环；重庆华塑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均列入了该镇年度安全监督检查计划中，2023年8月和2024年3月各有一次对该企业的安全检查记录账，查出一般安全隐患4条，下达有限期整改指令文书一份；2024年石鱼镇政府已召开了3次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重庆华塑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苏玉南参加过两次会议，调查中未发现石鱼镇人民政府属地管理在本次事故中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的处理建议（1人）               
刘凤英，未严格遵守公司制定的滚塑机设备《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涉嫌违章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或者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规定，应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查：该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生产车间存在安全隐患，未在生产车间井坑周边设置临边防护设施，未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风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该公司一系列的违法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之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建议（2人）
1.苏玉南，女，身份证号5103**********3323，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联络镇海涛村****，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公司实际创办人，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不熟悉企业安全管理业务，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认真检查车间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发现和排除生产车间存在的安全隐患，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及第五项“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2.韦凤平，男，身份证号5226**********4011，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麻江县龙山镇孟汀村***，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机修工，兼职负责公司生产车间安全管理工作。未及时排查出生产车间存在的安全隐患，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刘凤英违反操作规程的违章作业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及第（六）项“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之规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从此次事故中深刻吸取血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从以下方面采取防范措施：                    
（一）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要深刻反思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明确各级管理人员职能职责，加强对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加大监控管理措施，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有关行业主管单位和安全监管部门及属地人民政府
要切实履行行业主管单位和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属地管理职责，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等行为加大查处力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提升执法强度和执法质量，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开展企业安全隐患排查，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重庆华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23”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4年6月17日











	





